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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8/2021_2022__E8_8D_AF_

E5_93_81_E5_B9_BF_E5_c80_308605.ht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27号） 《药品广告审查

办法》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审议通过，现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令顺序号发布。本办法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 局长：邵明立 局长：周伯华 二○○七年三月十三

日 药品广告审查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药品广告管理，保证药品

广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以下简称《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及国家有

关广告、药品监督管理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利用

各种媒介或者形式发布的广告含有药品名称、药品适应症（

功能主治）或者与药品有关的其他内容的，为药品广告，应

当按照本办法进行审查。 非处方药仅宣传药品名称（含药品

通用名称和药品商品名称）的，或者处方药在指定的医学药

学专业刊物上仅宣传药品名称（含药品通用名称和药品商品

名称）的，无需审查。 第三条 申请审查的药品广告，符合下

列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方可予以通过审查： （一）《广

告法》； （二）《药品管理法》； （三）《药品管理法实施

条例》； （四）《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 （五）国家有

关广告管理的其他规定。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是药品广告审查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药品广

告的审查工作。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药品广告的监

督管理机关。 第五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药品广告审

查机关的药品广告审查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对药品广告审

查机关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